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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11樓
承辦人：林千雅
電話：(06)2991111#1280
電子信箱：eth128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南區龍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政查字第11412857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285785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機密文書封裝規定及作法說明」宣導文宣1份（如

附件）供參考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公益揭弊者保護法（下稱本法）業於114年7月22日施行，

其中第4條第3項規定受理揭弊機關對揭弊內容，應依相關

法令予以保密；第15條第1項亦規定受理揭弊之機關及其承

辦調查、稽查人員、執法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該相當職

務、業務之人，對於揭弊者身分應予保密，非經揭弊者本

人同意，不得無故洩漏於被揭弊對象或他人，對於違反保

密義務之行為並訂有相關刑責。

二、為落實本法之揭弊者身分保密措施，本府政風處彙編常見

陳情案件之相關保密規定及傳遞機密文書之具體作法，請

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幕僚群(一)、臺南市政府各處會(臺南市政府政風處除外)、臺南市政
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、臺南市美術館

副本：本府政風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